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3 ]172 号

卫生部关于近期重大食物中毒有关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2003 年 1 - 6 月份 (统计至 6 月 20 日) ,我部收到的重大食物中毒报告 116 起 ,中毒人数 3643 人 ,死亡 89

人。其中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 29 起 ,中毒 1213 人 ,死亡 9 人 ;化学性食物中毒 42 起 ,中毒 977 人 ,死亡 52 人 ;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24 起 ,855 人中毒 ,死亡 21 人 ;原因不明或尚未查明原因的食物中毒 21 起 ,中毒 598

人 ,死亡 7 人。近期发生的食物中毒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

一、食品加工处理不当。食品加热温度不够 ,未能有效杀灭或破坏食品中的致病微生物或有害酶类。

5 月 31 日 ,青海省西宁市中天集团建筑工地 124 人晚餐进食豆角 ,1 小时后先后有 122 人出现恶心、呕

吐、腹胀、腹痛等症状。经调查 ,该工地食堂未将豆角煮熟煮透 ,造成豆角中皂甙等毒素未被破坏而引起食

物中毒。

二、食品交叉污染或不正确冷藏。某些致病性微生物污染食品并大量繁殖 ,以致食品中存有大量致病

菌或产生大量毒素。

5 月 16 日 ,海南省海口市双岛学园 55 名师生出现腹痛、腹泻。发热等症状。经调查 ,系由于食堂食品制

作过程不符合规定 ,致使受到污染的食品容器污染食品引起沙门氏菌食物中毒。

5 月 28 日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锦绣小学因食用大连明洋营养配餐中心供应的午餐后出现腹痛、腹

泻、恶心、发热等症状 ,中毒学生 59 人。经调查 ,中毒原因为配送的食品受到致泻性大肠埃希氏菌 O128 : K67

污染。

三、食品原料遭受污染。食品原料或食品容器被鼠药、农药等污染 ,农产品在种植、养殖过程中滥用剧

毒农药、瘦肉精等。

5 月 11 日 ,内蒙古巴盟杭锦后旗黄河镇果树厂一家 3 口人突然死亡。现场检查发现 ,死者家中食用的

一袋白面中有一块油性渗入物痕迹 ,并闻到有机磷农药味。经调查和检验证实 ,这是一起白面受到有机磷

农药污染引起的食物中毒。

5 月 30 日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三清半导体厂、欣华电子厂、玄凌五金厂和嘉新五金厂的 102 名员工在

工厂食堂就餐后相继出现呕吐、头晕、胸闷、瞳孔缩小等症状。经调查和检验 ,中毒原因为食用了被有机磷

农药甲胺磷污染的食品。

四、误用误食有毒化学物质。家庭或餐饮加工单位误将加工场所存放的农药、鼠药、亚硝酸盐和其它有

毒有害物品当作食品使用。

5 月 25 日中午 ,重庆市南川市民主乡民主村一户村民在午餐后 ,7 人相继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其中 1

人死亡。经调查和检验 ,该户村民误将亚硝酸盐当成食盐使用引起食物中毒。

五、误食某些含有有毒成分的动植物

6 月 10 日 ,云南省临沧地区师范学校 151 名师生出现腹痛、头昏、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 ,经调查 ,中毒原

因为师生食用野生玉麦青 (一种野生蕈) 。

5 月 16 日下午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琉璃乡江家堰小学 19 名学生出现头昏、恶心、呕吐、轻微腹痛、个别

出现腹泻等中毒症状 ,经调查 ,中毒原因为学生在路边捡食了蓖麻籽。

六、投毒。近年来因犯罪分子投毒造成的中毒事故屡有发生。

6 月 1 日 ,天津市塘沽区某建筑工地民工午餐后 ,14 名民工陆续出现头痛、头晕、恶心、抽搐等症状 ,其中

1 人死亡。据公安机关调查 ,系投毒者将“毒鼠强”投入午饭中引起的中毒。

七、食用过期变质的食品

5 月 30 日 ,重庆市綦江县打通镇大罗中心小学学生食用了学校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发放的糖果 ,陆续

有 94 名学生出现头痛、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症状。经调查 ,中毒原因为学生食用过期变质、油脂酸败的糖果。

目前正值夏季 ,气候炎热 ,细菌繁殖力强 ,食物易发生腐败变质 ,是我国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各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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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政部门要认真总结分析本地区食物中毒发生的特点 ,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 ,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

加强对关键环节的监控 ,务必减少食物中毒的发生。同时 ,要加强食物中毒的调查处理、报告、救治等方面

的培训 ,提高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3 ]79 号

卫生部关于规范健康相关产品
监督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为配合《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健康相关产品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卫法监发 [ 2003 ]1 号) 的顺利

执行 ,现将有关具体实施意见通知如下 :

一、已获得卫生许可批件Π批准证书Π备案凭证 (以下称卫生许可批件) 的国产产品向境外转让或委托境

外企业生产加工的 ,在申请进口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时 ,除按我部有关规定提交申报资料外 ,还应当提供下列

资料 :

1. 转让合同或委托生产企业出具的关于委托生产的证明文件 ,该证明文件应有中国公证机关的公证。

2. 原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

其中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三批转让或委托加工产品的卫生学检验报告 ,保健食品还应提供稳定性试验报告。

2.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报告、保健食品功能学评价报告可以提供原提交报告的复印件。

经审核 ,符合要求的 ,收回原卫生许可批件 ,发给进口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和新的批准文号。

二、已获得卫生许可批件的进口产品向境内转让或委托境内企业生产加工的 ,在申请国产产品卫生许

可批件时 ,除按我部有关规定提交申报资料外 ,还应提供下列资料 :

1. 转让合同或委托生产企业出具的关于委托生产的证明文件 ,该证明文件应有中国公证机关的公证。

2. 原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

3. 境内受让企业或被委托生产加工的企业所在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审核意见。

其中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三批转让或委托加工产品的卫生学检验报告 ,保健食品还应提供稳定性试验报告。

2.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报告、保健食品功能学评价报告可以提供原提交报告的复印件。

经审核 ,符合要求的 ,收回原卫生许可批件 ,发给国产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和新的批准文号。

三、已获得卫生许可批件的进口产品在境外转让的 ,在申请进口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时 ,除按我部有关规

定提交申报资料外 ,还应提供下列资料 :

1. 经国外公证机关公证的转让合同 ,该合同应翻译为中文 ,并有中国公证机关的公证。

2. 原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

其中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三批转让后产品的卫生学检验报告 ,保健食品还应提供稳定性试验报告 ;

2.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报告、保健食品功能学评价报告可以提供原提交报告的复印件。

经审核 ,符合要求的 ,收回原卫生许可批件 ,发给进口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和新的批准文号。

四、已获得卫生许可批件的保健食品申请变更产品规格、保质期的 ,需提供以下资料 :

1. 产品变更申请表。

2. 企业关于变更内容不影响产品安全与功能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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